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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结

合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

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环境污染

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

此次《解释》降低了入罪门槛，进一步加大

了打击力度，严密了刑事法网。

《解释》第一条即界定了严重污染环

境的十四项认定标准：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

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

吨以上的；

(三)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

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

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

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五)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

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

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

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六)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七)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

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

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

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八)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

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

上的；

(九)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一)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二)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

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三)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

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四)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对于具有上述这十四种情形之一的，

都可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这些标准明

确具体、操作性强，既能体现从严打击环境

污染犯罪的立法精神，又能有效解决此类

案件办理中取证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

《解释》出台后，全国各地均在开展重

拳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专项行动，浙江省首

例污染环境追究刑责案犯罪嫌疑人邓某

已于7月１７日被金华市浦江县检察院以

污染环境罪批准逮捕。本案中，犯罪嫌疑

人邓某经营的磨盘加工厂在生产过程中

非法排放含重金属的严重危害环境污染

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

达到构罪标准。根据法律规定，邓某可能

面临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近年来，我市环保、公安等相关部门

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

动。7月25日，市环保局组织环境监察大

队、塘下分局、环境监测站，并联合公安治

安大队，出动执法人员22人，对塘下鲍田、

海安、场桥一带非法小电镀进行夜间突击

执法检查，共检查18家非法电镀加工点，

其中7家正在生产。行动组对这7家非法

电镀加工点采取了水样，监测数据已经省

环保厅认定，目前正在移交公安部门。

8月5日，市环保局再次抽调精干力

量成立了打击环境违法排污机动组，并由

打击环境违法排污机动组负责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工作，收集环境违法犯罪信息，

制定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动计划，组织开

展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交流打击环境违法

犯罪办案经验，研究探讨打击环境违法犯

罪案件新机制。近期，机动组利用夜间、

周末等非工作时间组织3次行动，共查处

非法小电镀加工点3家、铝氧化企业2家、

印染企业2家，现场均对其废水采集水样，

目前正在监测认定中。

2013年至今，我市环保执法立案查处

326起，同比增长98%，查封了金山4家移

膜革厂等一批重污染企业，打击取缔小电

镀、小制革、小熔炼等非法污染场点342家

次，同比增长85.9%，其中捣毁转鼓75只，

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市环保和公安部门

联合办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4人、行政拘

留6人。下步，我市将进一步严厉打击污染

环境犯罪，杜绝违法排污行为屡禁不止。

“两高”出台新司法解释

将从严惩处环境污染犯罪

绿色瑞安

为全力做好整治验收工作，确保整

治工作取得实效，市政府成立市六大重

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验收小组，由市环

保局分管领导任组长，市环保、经信、发

改、住建、安监、卫生、消防等部门各抽

调1名工作人员参与，全面负责整治验

收工作，各相关部门严格按各自职能认

真履行职责，合力推进整治工作。

据悉，由于我市六大重污染行业企

业规模不一、点多面广，有的属于我市

传统产业，有的是其他行业产业链的一

部分，今年的整治提升时间紧、任务重、

压力大。下一步，我市将加大力度，克

难攻坚，确保圆满完成整治工作任务。

我市扎实推进
六大行业整治提升工作
按照要求，电镀行业9月底前通过整治核查验收，
列入原地提升的化工、印染、造纸、制革年底前通过整治
验收

■通讯员蔡明跳记者陈瑞建

我市涉及电镀、印染、造纸、化工、制革、合成革行业整治企业共176家，
其中电镀行业整合入园企业89家，原地整治提升企业5家，改造园区1个
（罗凤电镀园区）；印染行业原地提升10家、兼并组合33家；造纸行业淘汰
关停5家、原地提升4家；化工行业淘汰关停1家、原地提升17家；制革行业
关停淘汰7家、原地提升2家；合成革行业淘汰关停1家、原地提升1家。
据了解，按照温州生态市目标责任制的要求，9月底前通过电镀行业整

治核查验收，列入淘汰计划的企业今年9月底前要全部关停，列入原地提升
的化工、印染、造纸、制革行业要求今年年底前通过整治验收，印染园区年
内要完成征地手续并开工建设。
目前，我市六大行业整治提升工作开局良好，各行业整治提升工作正

有序推进。

积极动员部署
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各行业整治方

案，明确目标任务、措施步骤及整治验

收标准。市环保局联合市经信局召集

各相关行业负责人召开行业污染整治

动员会，宣传贯彻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

治提升文件精神，学习行业整治提升验

收标准，统一企业主的思想认识，明确

整治标准和时间节点要求。

建立工作机制
建立了以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为

载体，环保部门牵头协调，经信部门负责

落后产能淘汰，卫生、安监部门负责职业

卫生、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管，纪检监察、

财政、国土、工商、公安、住建、电力、税

务、宣传等部门按职责做好配合工作的

协调机制。同时，市环保局成立了以局

长为组长的六大行业污染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明确各相关科室、单位的职责，强

化科室间的协作。企业根据各自的特

点，制定了整治提升方案，做到了企业

“一厂一案”，明确了整治任务。

加强工作督查
为加强对全市整治工作的动态掌

握，市环保局建立了六大行业整治提升

信息报送制度，建立“一月一汇报”的督

查工作机制，及时掌握、督促各片区的

整治工作。

强化部门协作

■记者陈瑞建通讯员丁金海

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
释》），并于6月19日正式实施。

夜查塘下小电镀非法加工点

查处小电镀非法加工点


